
 

103 年度開源節流績優案例 

辦理機關：臺東縣政府 

計畫名稱 臺東縣戶政事務所裁併精簡計畫(1次到位)。 

辦理情形 

因應縣轄面積遼闊，人口集中市區，調整戶政組織，精簡人力、提升服務及管理效能: 

    本縣有 16 個鄉鎮市戶政事務所，人口數在一萬人以下者有 12 所(約占 75%)，人口數超過一萬

人至二萬人者占 3所(約占 19%)，超過十萬人以上者僅台東市 1所。各戶政事務所預算員額計 88

員，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各所)員額設置普遍為三至四人編制之小型戶所(13 所)，轄區廣闊及員

額編制小為本縣戶政業務發展瓶頸。 

    各戶所業務屬性相同，行政工作重疊性太高，諸多專業性工作如人事、主計、總務、研考、政

風等均由戶政同仁兼辦，不僅缺乏專業性，更造成基層同仁之業務負擔。又如遇人員休假、差假或

事假、病假時，無法維持基本人力且調度困難，嚴重影響服務品質。又於戶政業務在開放「異地辦

理」及「戶籍謄本全國任一戶所皆可核發」影響下，都市型戶所業務量能明顯增加，鄉村型戶所業

務量能明顯減少，各戶所編制員額需再檢討，都會型戶所員額應適時增加，鄉村型戶所員額應適當

減少，以因應環境發展需求。 

    在有效的彈性運用人力，以「核心戶所」及「衛星辦公室」的概念運作，視該地區屬性及業務

消長，有效的調整人力，由核心戶所統一調度、適時機動支援，使人力運用更具彈性，才能兼顧服

務效能及效率。以各戶政事務所轄區行政區域面積、村(里)鄰數、原住民人口數為統計條件進行分

析，參照地理環境、政治文化、經濟及交通等條件發展情形，本縣區分為四個生活區，分別為「台

東區」、「關山區」、「成功區」、「太麻里區」，各戶所合併後的區域戶所設置，比照本縣「地政事務

所」的組織模式規劃。 



 

綜上，本縣各戶所合併定義為「組織合併員額精簡」，合併後的戶所組織區分為「區域戶所」、「辦

公室」二層級，戶所整併，已於 101 年 7月 1次到位完成整併作業，合併後共減少「主任」編制員

額數 12人，總員額由 88 人精簡為 76人。 

實際績效 

執行績效與成果 

一、啟動縣府組織改造之門 

經由戶政事務所執行裁併精簡作業成功的經驗，提供本府各機關、單位及學校參考，將

精簡後之編制員額，移補縣政重大施政所需之人力，加速進行組織改造作業，轉動及強化縣

政執政動能，提升縣政施政績效，促進地方經濟、觀光及文化發展，解決台東縣發展困境，

提高縣民幸福有感。 

本縣戶政事務所簡併作業，為全國第一個完成裁併精簡的縣市，裁併的作法及績效，不

僅精簡員額數達 13.6％，且戶政服務「增能」，成功的將「縣民服務中心」的功能，納入戶政

業務服務並延伸至偏遠地區，達成組織改造的目的及目標。 

二、落實組織再造，增進人力資源運用 

在「戶所合併、服務不變」、的原則下，依據本縣行政區域、人口及面積、政治文化、財

政經濟、城鄉發展、交通發展等條件，以各「生活區」為劃分原則，比照「地政事務所」模

式，將原十六鄉鎮市戶政事務所劃分裁併為四個區域戶政事務所，分別為「台東區」、「關山

區」、「成功區」、「太麻里區」等四個區域戶所，在各區域戶所管轄下之各鄉設置「辦公室」，

完成「4區 12 室」的二級制組織編制目標，辦公室為派出單位，不具獨立機關性質。  

三、精簡人力，降低長期人事成本 

本縣各戶政事務所人力配置原編制員額數 88人，裁併精簡後計減少「主任」編制員額數

12人，合併精簡後員額數為 76 人。各區域戶所員額編制數，依據合併鄉鎮市之數量及人口

數、業務量化數而不同。「台東戶所」員額編制數 40人、「關山戶所」員額編制數 14 人、「成



 

功戶所」員額編制數 11人、「太麻里戶所」員額編制數 11 人，精簡幅度達 13.6％；另以戶

所主任薪資編列標準，每年節省 110 萬元/年×12=1,320 萬元，降低人事成本近 1千萬元，減

少縣府財政負擔。 

四、戶政事務所工作簡化 

為提升各辦公室櫃台專業服務品質及效率，服務人員能專心從事戶政專業服務，將原各

辦公室之人事、總務、主計、研考、政風等行政業務，由區域戶所專人統籌辦理，各辦公室

不再辦理行政業務，簡化行政流程及提升行政效能。 

裁併精簡業務重新規劃，修改「分層負責明細表」，組織結構層級以二層為原則，以部門

化劃分業務歸屬，強化業務執行中之審核稽察功能，將戶政業務區分為「戶政行政」、「戶籍

行政」、「戶籍登記」、「簿證核發」、「交、委辦事項」、「其他」等六類。各區域戶所主要辦理

轄區內「戶政行政」及「戶籍行政」等業務。各辦公室主要辦理「戶籍行政」、「戶籍登記」、

「簿證核發」、「其他」等業務，將整體資源予以統一整合，部份業務授權辦公室代為決行，

以收「以簡駕繁」之合併精簡功能，降低戶所於行政庶務上，人力重複投入及專業不足的困

境，使各戶所人員與職務間能達到適才適所，專業分工的組織功能。 

五、實施「團隊支援」制度 

本縣戶所裁併精簡作業，重新定位及規劃戶所組織，進行組織再造及流程改造，以「區

域戶所」及「衛星辦公室」的概念運作，區域戶所可隨時檢視該地區屬性及業務消長，有效

率的調整人力、適時機動支援，使人力運用更具彈性。各區域戶所與辦公室間，實施團隊支

援制度，彈性機動調配所需之人力，使人力運用更具彈性，建構成有效率、具應變力之「變

型蟲」組織，達成組織再造之目標。 

六、戶所聯合服務 

本縣戶政事務所機關數裁併後減少為四個區域戶所，為發揮「戶政團隊整體服務」的效



 

益，建構「一核心區所」及「三衛星戶所」的團隊結構，實施全縣聯合式服務，由「台東區

域戶所」訂定「全縣一致性的服務標準」，以網站「知識管理」的方式，整合各項戶政資源，

提供三個衛星戶所及辦公室網路即時使用，達到同層級機關整合效益。 

經由台東戶所或其他三個區域戶所訂定全區統一的作業標準，研究創新服務措施及管制

作業流程，將各項創新便民服務措施，交由各辦公室執行，提升各辦公室服務品質。目前已

整合提供 26項「異地辦理項目」，例如認領及收養等 22項戶籍登記事項、現戶及除戶戶籍謄

本、日據時期調查簿、自然人憑證等，可在戶籍地、現住地或工作地就近擇一戶所辦理。 

七、實施鄉鎮改區服務 

本項裁併精簡作業最重要的創新服務，是推動「全區服務」整合型跨鄉鎮服務。採用

「區域戶所」的概念，將鄰近的鄉鎮市整併為一區域戶所，例如將台東市、卑南鄉、綠島

鄉、蘭嶼鄉的原戶政事務所整併為台東戶政事務所，同個區所四個鄉市內，可同時就近擇一

辦公室，辦理戶籍登記及核發證明文件。 

除受限戶籍地專屬事項因簿冊保管限制之功能，如遷徙（遷入、遷出、分戶、合戶、住

址變更）登記、補（初）發國民身分證、印鑑登記、門牌編釘及證明外、國籍歸化、初次設

籍，其餘開放全區服務項目，例如開放變更登記之改名改姓登記、國籍歸化申請、原住民身

分登記、出生、死亡、結婚、離婚就近申請登記、國民身分證及自然人憑證皆可就近換證、

戶籍謄本可就近申請等等，鄉民不必受到山地鄉及離島的環境限制，就近申請戶籍服務，提

升戶政服務的便利性，增加外部服務效益。 

八、戶政聯合網站經營 

為提升本縣各戶所對外資訊應用及行銷能力，經由戶政聯合網站建置的方式，以網站模

組元件製作的方法，降低戶政人員網站經營困境，戶政人員無須熟稔電腦語言程式，即可維

護網站內容，適時更新網頁，降低戶所網頁維護成本，最終目標達成建置戶政服務資訊管理



 

平台。以知識管理平台，逐步建立戶政團隊共用的管理平台，以資源分享方式建置資料，運

用台東戶所較充裕的人力及物力資源，建置「總網」資料，建立本縣統一的服務標準，減少

各區域戶所服務落差，降低小所在網站經營的成本，將所有資源集中於櫃台服務，達到「一

所建置、四所共用」的聯合服務目標，另三個小型區域戶所，各自建立專屬「子網」，行銷介

紹及提供服務。 

九、戶所實施「單位獨立預算」 

102 年度起各戶政事務所實施單位獨立預算，預算編列由民政處戶政科協助編製，各戶政

事務所依據施政計畫及主計處核定預算額度內編列。獨立預算建置作業，教育訓練及系統操

作，包括基本會計、預算、決算編製等相關作業，請主計處安排課程。各所置專任會計人

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未置專任會計人員者，由各所指派人員兼

任。另由財政及經濟發展處安排課程做出納人員的教育訓練，以利業務推動。 

十、縣民服務中心延伸下鄉服務整合性作業 

自 100 年 11 月份起縣民服務中心全面升級，服務延伸至各鄉鎮戶政單位。戶所組織再造

作業，將「縣民服務中心」業務功能，整合至戶政服務項目，原縣民服務中心受理案件，透

過詳細的系統說明、應備文件列表等公告，包括地政謄本、商業登記、建管業務、民宿申

請、稅籍資料申請等 193 種申請項目，均可於戶政所受理申請，讓戶政所轉型成為全方位的

服務平台。本項作業垂直、橫向、同機關整合縣府相關局處及地政、稅務系統， 方便民眾就

近申請，均衡照顧各鄉鎮民眾。 

 

 


